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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前篇〈傳統出版社在數位時代的新經營模式─具備跨領域學習的創新思維〉

（注1）提及在數位時代下，出版社面臨三大壓力─數位出版壓縮紙書出版的收益空間、盜

版和免費內容氾濫、行銷成本愈來愈高，迫使出版社必須轉型，進入新的經營模式，首先出版

社應增加作家經紀業務，因為1.簽訂完全經紀約可增強出版社對作家投入的信心；2.掌握和作家

的關係，讓合作更上一層；3.在不增加額外投入的前提下，自然轉型。

接續前篇，傳統出版社在數位時代下的新經營模式，建立作家經紀制度之外，亦要具備跨

領域的創新思維。

 出版社應具備跨領域的創新思維 ✿

（一）複製成功模式，有利於明星作家的發掘和培養

如果一個模式是成功的，那出版社就可以通過不斷複製該模式，使經紀作家的成本降到最

低，經紀效果也更可預見，如現在歌唱比賽的明星海選就是明證。當歌唱選秀的模式成功後，

接踵而來的類似節目陸續湧現，而這些活動的背後其實均少不了藝人經紀公司的操作。筆者曾

私下訪問過一位在臺灣地區影視界工作的朋友，他說出了影視界眾所皆知的秘密，即這些選秀

活動其實都是由經紀公司安排的，當有要力捧的新人推出時，藉由這樣的活動讓新人出現其實

是最好的宣傳，畢竟人們對演唱的評價永遠都是主觀的。所以，唱片公司要捧的新人最後總是

能拿到第一名，就算比賽期間真的殺出實力派唱將，則不過是讓公司又多了一位實力派明星，

只會加分沒有減分。

這不禁讓人想到如果出版社也能找到經營作家的成功模式，通過多次複製，不但可以成功

提升作家的知名度並有助於發現具有潛力的作家新人，如此則無論是在經營的創意成本和實際

成本上都會因為成功模式的複製而大為降低，效益亦十分顯著。大陸以新概念作文大賽成名的

郭敬明，靠著對自己事業的不斷經營和努力，完成了自身由作家、雜誌主編到傳播公司老闆的

諸多身分轉變，且名列富比士中國財富名人榜。郭敬明依著自己的成功經驗，藉由《最小說》

不斷發掘更多的青春文學作家，並和他們簽下經紀合約（注2），之後又利用自己的媒體資源及

自己對青春文學的敏銳度，讓這些作家依循相同的模式個個躍上暢銷書排行榜。掌握成功模式

並不斷複製，就能以最少的投入創造最大利益。 

傳統出版社在數位時代的新經營模式

具備跨領域學習的創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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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位時代多管道、多形式的資訊傳播，使出版經濟效益增加

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在亞洲很多人在談論到作家經紀人的時候，總會覺得因為作家的收

入已經很少，因此根本不存在作家經紀人生存的空間（注3）。不可否認，由於擁有最大的全球

出版市場，這使得英美等國的作家單靠全球的版稅就能生活，但是亞洲地區的作家卻因文化的

差異，出版市場一直囿於地域性，作品能輸出國外者少之又少，因此版稅的收入非常有限。

但數位時代卻帶來了更多的可能，一個相同的內容，可以通過不同的網站不斷轉載，更

可以不同的形式不斷複製，再加上媒體融合的力量，使得很多附屬權利的實現變得更加便捷而

有效。數位技術把出版帶到了一個「細化」版權的時代，就像國外出版社以前只賣一個中文版

權，現在知道可以將簡體、繁體版權分拆經營，甚至可以分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不同區

域來銷售。面對來勢洶洶的數位出版，出版社如何細分版權（注4）的問題顯得愈加緊迫。

從出版效益角度而言，以不同管道、不同形式的版權積累形成的收入，勢必將遠比過去僅

從紙本書授權帶來的收入可觀。可以這樣說，數位技術愈發達，就愈能為出版帶來更多的可能

性，「大出版」帶來的應該是更大的利潤。逐利是投資的本性，也是出版不可或缺的助力。在

臺灣，創辦自轉星球的黃俊隆在公司成立5年後，又成立了「夢遊人文化創意社」（注5），繼

續推動書籍出版、經紀業務、商品開發、廣告代言及戲劇表演的結合， 2010年5月彎彎的紀錄片

《帶著夢想去旅行》更已在臺灣上映，感動了無數有夢想的人。這也許是出版經紀業務擴展收

益鏈的一個佳例。

（三）唱片業的發展經驗為出版經紀轉型提供借鑒

如果比較悲觀地面對出版社的轉型，那我們不妨將目光投向在數字時代已被迫轉型為經紀

公司的唱片業，唱片業在數位時代的發展正是出版業未來發展的一面鏡子。

唱片業原本和現在的出版業一樣，也是一個以製作和銷售產品獲利為主要經濟來源的行

業，但因為音樂檔案在網路上下載和傳輸的方便，無論怎樣禁止，免費的音樂終於成了市場的

勝利者，唱片公司從原有銷售唱片獲利的戰場上節節敗退，最終不得不悄悄地將自身從過去以

製造和複製唱片收入為主的角色，轉向以各類增值服務或舉辦演唱會和銷售明星相關產品為主

的明星經紀公司的角色。現在唱片公司仍然製造和銷售唱片，但銷售收入早已經不再是唱片公

司的主要收入來源。儘管免費的音樂猖獗依舊，但唱片公司僅視其為免費的廣告，而另闢蹊徑

創造營利。

唱片公司在數位時代的衝擊下被迫出現了轉型，出版業是否也將步唱片業之後，由作者作

品的製作者和銷售者角色向作家（的）經紀公司的角色轉型？數字時代為傳播帶來了前所未有

的機遇，同時也給版權的保護帶來巨大的挑戰。

正是基於以上的論證，筆者認為作家經紀人業務，會在不遠的將來得到出版界越來越多的

青睞，並成為其不可或缺的經營項目。全經紀約制度改變了出版企業的收益結構，出版社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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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全經紀約，就獲得了對其所經紀的作者所有活動收入中抽取一定比例經紀報酬的權利，

其收益不再僅僅是圖書銷售所帶來的收入，出版社還可以從為作者安排的各項活動中都得到應

得的報酬，投入能獲得回報，出版社才可能盡心盡力為作者的創造更多利益。可以想見，在不

遠的將來，紙質圖書的出版或版權轉讓將僅僅是出版社經紀作家業務的一個項目而已，專題演

講、主持節目、拍戲、表演等都可能是經紀的項目。

當然，也有人會說隨著網路的發達，未來作者可能根本不需要出版社就能出版，更別提

還需要經紀人了。但筆者以為，在客觀上網路的方便確實已經允許任何人都可以輕易完成一部

作品從發表到銷售的全部過程。但卻也正因如此，好的作品尋找目標讀者的過程卻變得更加艱

難，誰都可以在網上發表作品卻不是人人能獲得矚目，且願意付費閱讀。這時出版社或是作家

經紀公司引薦作家作品的功能就只會變得更加的重要。

 實現出版社增加經紀業務的幾點建議 ✿

在數位出版時代傳統的出版社增加作家經紀的業務可說是出版社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如何

才能實現成功轉型？筆者認為：

（一）從策劃之始，就要有不同的想像

首先從企劃來看，對作家作品的出版將會由以被動出版為主，過渡到以主動的策劃為主。

郭敬明曾自己在電視節目上提到，他的《小時代0.1》、《小時代0.2》在寫作時就是模仿好萊塢

劇本的寫作方式，要求自己在故事的安排上每三分鐘就要有一個高潮，這樣讀者才不會離開。

姑且不論這樣有目的的寫作是否有價值或效果，但其背後確實反映出不同的行銷策略。我們並

不否認純文學作品在人類社會中依舊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與市場，但純文學大放異彩的時代畢

竟已經過去，現今更多的作品不再只是被動等待被有心人發現，很多圖書或作品從創作的那一

刻起就已經處心積慮地在討好讀者，或是只是設定在扮演宣傳工具的角色上，這類的產品更完

全是企劃或設計下的產物。

對圖書初始的策劃不同，該書的市場效果就也會不一樣。這就像好萊塢電影一樣，早在

拍攝之前就已經精算出其各項授權所能產生的經濟收益，而且，對於可能的出版物——紙本書

及其衍生品如（繪）插圖本、漫畫書、有聲書、電子書，或不同語種版權的授權等——均會進

行預先的整體規劃，甚至會同步在洽談電視、電影等不同形式的授權或表演、主持、代言等機

會，銷售圖書和傳統的圖書版權授權方式將不再是出版社和作者唯一的收入來源。有了多樣的

收入來源，那麼即便面對紙本書市場萎縮的局面，出版社將也能藉由其他新發展出來業務的獲

利，繼續或甚至更好地生存下去。

（二）慎選值得簽下全經紀約的作者

臺灣華品文創2010年1月簽下臺灣知名女詩人顏艾琳，成為其旗下首位全經紀約作家，4月

出版新書《微美》以來，已經有不少作者，慕名而來希望成為華品文創旗下的作家，但是對於



11全國新書資訊月刊．民國100年12月號．

傳統出版社在數位時代的新經營模式─具備跨領域學習的創新思維

是否簽下作者的全經紀約，華品文創編輯陳秋玲表示：「會謹慎選擇」，並表示會選擇顏艾琳

是因為原本熟識，了解其有多方面的能力與潛力，不僅在寫作方面，還參與演出等其他活動，

原本就非常關注自我行銷，因此華品文創認為是位值得投資的作家。而自轉星球出版社旗下的

作者目前也分為有簽經紀約和未簽經紀約兩種作家。期間出版社與作家彼此間實力的相互評估

是決定的關鍵。當然，我們確實不能忽視存在於音樂和圖書、明星與作家間的不同特質。因

此，同樣是經紀人，對於經紀作家的技巧，也一定會和經營明星的方法有所不同，這也是未來

出版社需要探討的問題。

（三）尋找合作夥伴，共創最大利益

每一部原創作品都是可貴的，蘊藏了豐富的知識產權能量，但是其所衍生出的版權利用與

執行卻勢必涉及到不同的產業與專業。當小說要拍成電影，出版社其實不必親自下海去投資拍

攝電影，所要做的只是找到一個好的電影製作公司，並將該著作的衍生電影版權授予對方，同

樣的當要以某作品為基礎提煉出舞蹈、音樂等不同形式的演出，出版社也完全沒必要或幾乎不

可能親力親為。

於是在知識產權的執行上到底該採取怎樣的方式對出版社最為有利就成了一個重要的問

題？而這個問題的實質在於，對於所有相關的事情出版社到底是要自己執行（內建inhouse）還

是要授權與他人執行（外包outsourcing）？自己做與授權給他人做的考慮標準為何？這個問題在

蘇拾平《文化創意產業的思考技術：我的120道出版經營練習題》一書中可以得到簡單的答案：

「為何要inhouse？因為我們因人而用。所以，有必要留在組織裡的，不是事務承辦者而是任務

承擔者，只有任務承擔者才是愈累積愈不可取代的角色，為什麼要outsourcing？因為我們因事

徵才。對於人才市場上愈能夠提供、愈有競爭性的服務，只要可以專業分工、交易分明，逐漸

委制外包反而有彈性不自我設限。」（注6）

依著這個原則就可以發現，出版社的人確實不必多。以數位化圖書地發展看，如果出版社

想要在數位出版上有所獲益，是完全可以不用自己投資的，因為市場上已經有很多專業分工和

交易規則明確的服務商。業務外包可以使自己有多樣地選擇，更無需對技術和硬體的升級做無

止境的投資，使企業經營具有更大的彈性。因此如果要參與數位出版的市場，現在的出版社所

要做的其實只需尋找一個誠信的合作夥伴而已。但也因此，出版社和其所需勞動力的關係將有

所轉變，勞資的關係將更多的從過去的內聘雇傭關係轉為外包的合約關係，管理的方式將通過

合同彼此制約，而不是傳統公司所施行的控制手段（注7）。

 結　語 ✿

出版業一直是一個匯集與典藏人類智慧的重要產業。出版的特點在於大量複製，但複製的

方法卻從來不只限於印刷，出版業今日在人們腦海中以印刷複製圖書為主的印象，只是現代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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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術發明後長期累積而成的固有印象。出版的複製技術之所以被限於印刷，只能說明人類幾百

年來未發展出更好的複製方式。如今數位技術為人們帶來了另一種可能性，這樣的可能性不僅

是對出版的複製技術帶來了全新的革命，更藉由數位技術將過去原本因不同傳播技術限制而互

相獨立的傳播媒體聯繫了起來，視頻、音頻、文字可以因此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數位技術

也使人類更進一步地跨越了地理的限制，從此天涯若比鄰不再只是夢想，跨國企業的經營模式

變得更加容易。值此之際，傳統紙出版業的生存，若仍堅持過去的經營模式，只靠出售圖書或

是不同語種的版權授權來生存，未來勢必受到很大的生存挑戰，但如果能順應數位時代的潮流

發展出適合數位時代的出版經營模式，又未嘗不能化危機為轉機。正如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

院教授肖東發所言：「數位化的趨勢是不可改變的，出版產業發展必須認清大勢，以積極的態

度和有效的措施應對新媒體挑戰。」（注8）當然，本文所提出的增加作家經紀業務僅是數位時

代出版社被迫轉型時可能的一種經營模式，且僅限於作者資源較為豐富的某些類型的出版社。

但相信在數位技術的全面衝擊下，傳統出版業為了生存，勢必會依著自己原本的強項，發展出

更多的經營模式，這方面值得我們做進多的探討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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